
 

雲林縣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校內初審申請書  

學生姓名  系級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日 聯絡方式  

是否享有政府其他獎學金 
□有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無 
114-1 學期成績 

戶籍地址 

 
學業            操行                 

體育 

(無則免填) 

分 分 分 

家庭經濟狀況概述 

 

繳附證件 

□ 戶口名簿影本(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職章) 或戶籍謄本(二擇一) 

□ 學生證影印本 

□ 前學期成績單 

□ 導師證明 

申請學生 

簽章 
 

校內初審 

單位核章 

承辦人 學安生輔中心主任 學務長 

   

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 


